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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新修订的《 信访条
例 》，到今年5月已经实施两周年
了 。两年来 ，我区各级党委政府从
坚持立党为公 、执政为民 ，落实科
学发展观 ，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 ，
深入贯彻实施《 信访条例 》，积极
畅通信访渠道 ，依法规范信访秩
序 ，不断强化工作责任 ，健全完善
政策措施 ，认真解决群众合理诉
求 ，信访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。各
级信访部门和广大信访干部 ，牢记
党的宗旨 ，履行神圣使命 ，发扬务
实作风 ，坚持依法办事 ，全力化解
社会矛盾纠纷 ，为社会的稳定、和
谐做出了重要贡献 。

提高认识 ，不断增强责任感
两年来 ，我区的信访工作按照

《 信访条例 》要求 ，逐步规范 ，有序
运行 ，化解矛盾 ，解决问题 ，破解了
信访工作中一个又一个难题 ，取得
了一定的成效 。随着改革开放的纵
深推进 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 ，大
量的矛盾和问题还会通过信访渠
道反映出来 ，对此 ，我们要有清醒
的认识 ，要充分认识到新时期信访
工作的长期性、艰巨性 。金山已进
入既好又快和全面跨越发展的良
好机遇期 ，在新的发展阶段 ，金山
的信访工作任务也将更加繁重 。各
级党委、政府一定要从坚持立党为
公 、执政为民的高度 ，从全面落实
科学发展观、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
快发展的高度 ，从提高党的执政能
力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 ，深
刻认识做好新时期信访工作的重
要性和紧迫性 ，进一步增强责任感
和使命感 ，切实把信访工作放在构
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位置

抓紧抓好 ，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
素 ，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，
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，确保改革
发展顺利进行 ，确保为加快上海国
际化工城建设营造一个安定团结
的政治局面 。

加强领导 建立健全有效机制
深入贯彻落实《 信访条例 》，

切实加强全区信访工作 ，必须结合
金山实际 ，建立健全落实《 信访条
例 》的有效机制 。

首先 ，要切实加强对信访工作
的领导 。各级党政组织的主要领导

是本单位信访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，
分管信访工作的领导要具体负责
落实信访工作 。要严格落实信访工
作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，一级
抓一级 、一级对一级负责 ，做到思
想到位、组织到位、工作到位 。

其次 ，要建立 、完善和落实信
访工作基本制度 。按照《 信访条
例 》规定 ，不断完善办理群众来信、
接待群众来访的工作制度 。规范办
理岗位职责、办理时限和要求 ，及
时调整和改进工作方式、方法 ，形
成与《 信访条例 》相适应的工作制

度 ，防止行政不作为 、超时限甚至
久拖不决等情形 ，坚决把《 信访条
例 》赋予群众的权益落实好 。

明确责任 坚持做好“五个必须”
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信

访工作 ，任务艰巨 、责任重大 、使命
光荣 ，我们要在工作中坚持做到
“五个必须”：

第一 ，必须高度重视解决民生
问题；第二 ，必须坚决依法按政策
办事；第三 ，必须依法规范信访秩
序；第四 ，必须强化服务群众意识；
第五 ，必须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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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信访条例》第十四、十五、
十六、二十一 、二十二条的规定 ，对
下列信访事项不予受理 ：

（1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
务委员会、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职
权范围的；

（2）正在进行诉讼、仲裁、行政
复议的；

（3）已经通过诉讼、仲裁、行政
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；

（4）依法应当通过诉讼、仲裁、
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；

（5） 属于其他行政机关受理
的 ，但不属本机关受理的；

（6）信访事项已经受理或正在
办理的 ，信访人在规定期限内重复
提出同一信访事项的；

（7）法律 、法规规定的其他不
予受理的有关事项 。

直接收到信访事项的信访工作
机构、行政机关 ，以及有权处理的机
关或单位可以出具《不予受理告知
单 》。

根据《信访条例》第三十四、三十

五条和国法函 ［2 00 5］2 5 3 号文件的
有关规定 ，下列信访事项不再受理 ：

（1）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已经
复核结案的；

（2）信访人不服处理、复查意
见 ，又没有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复查、
复核请示的；

（3）信访人在 2005 年 5 月 1

日前提出的信访事项已经办结 ，信
访人不能提出新的事实或者理由 ，
不再重新受理 。

1 、什么是信访？

答 ：信 访 ，是 指 公 民 、法 人或 者

其 他 组 织 采用 书 信 、电 子 邮件 、传

真 、电话 、走 访 等形 式 ，向 各 级 人 民

政 府 、县级 以上 人 民政府工作部 门

反映情况 ，提出建 议 、意见或者 投诉

请 求的 ，依 法由有关行 政 机关处理

的 活动 。

2 、信访工作原则是 什么？

答 ：《 信访条例 》把 保护信 访 人

合 法权益 、维护信访秩序 、维护 社 会

稳定作为信 访工作的指导原则 。为

了 落实这一指导原则 ，确 立了信 访

工作应当遵 循的 五项 具体原则 ：（1）

方便 信访 人的原则 ，（2） 属 地 管理 、

分级负 责 ，谁 主 管 、谁 负 责 的 原则 ，

（3）依 法 、及 时 、就 地 解 决 问 题与 疏

导 教育相结 合的原则 ，（4）治标与 治

本相结 合的原则 ，（5）责 任原则 。

3 、什 么 是 信 访 事 项 的 受 理 制

度？

答 ：信 访事项的 受理制 度 ，是 指

政府信 访工作机 构或者有 关行 政 机

关 ，对收到 的信 访事项进 行初步 处

理的制 度 。《 信 访条例 》关 于信 访事

项的 受理 ，确 立了信访事项 登记制

度 、告 知制 度 、转送制 度 、相 互 通 报

制 度 、重大信访事项的报 告制度 以

及应 急处理制 度等 。

4 、信访事项在转送 、受理 告知 、

办理答复等流 程中有 哪些具 体的工

作 时间限定？

答 ：（1）转 送 时 限 ：信 访 工 作 机

构应 该 在 15 日 内将 信 访 事项 直 接

转送有权处理 机关或单 位 ，并 向信

访 人出 具《 转送告知单 》。（2）受理告

知 时限 ：有 权处理的机 关或单 位在

直 接 受 理或 转 送 收到 信 访 事项 后 ，

应 在 15 日 内书 面 告 知 信 访 人 是 否

受理 。（3）办理答复时限 ：信 访事项

应当 自受理 之日起 60 天内 办结 ：情

况复杂的 ，经本 行政机关负 责人 批

准 ，可适当 延长办理期 限 ，但 延长期

限不得 超 过 30 日 。信 访事项 的处理

意见应 书面答复信访 人 。

5 、信 访 形 式 的 一 般 要 求 有 哪

些？

答 ：信 访 人 提 出 信 访 事 项 ，一

般 应 当 采 取 书 信 、电 子 邮 件 、传 真

等 书 面 形 式 ，有 投 诉 请 求 的 ，应 当

载 明 信 访 人 的 姓 名（名 称）、住 址 、

请 求 、事 实 和理 由 。信 访 人 采用 走

访 形 式 提 出信 访 事 项 ，应 当 向 依 法

有 权 处 理 的 本 级 或 者 上 一 级 机 关

提 出 ，并应 当到 有 关 机 关 设 立或 者

指 定的接 待场所 提出 。多 人 采用 走

访 形 式 提 出共 同 的 信 访 事 项的 ，应

当推 选代 表 ，代 表 人 数不得 超过 5

人 。信 访 人 提出 信 访 事项 ，应 当 客

观 真 实 ，对其 所 提 供 材 料 内 容 的 真

实性负 责 ，不 得 捏 造 、歪 曲 事 实 ，不

得 诬告 、陷害他 人 。

对 依法应当 通过诉 讼 、仲 裁 、行

政 复 议 等 法 定 途 径 解 决 的 投 诉 请

求 ，信 访人应当 依 法向司 法 机关 、仲

裁 机关或者行政复议 机关 提出 。

信访 人采用 走 访形式 提出信访

事项的 ，应 当在 公 布的 接 待时间 内

到行 政 机关设 立或 者指 定的接 待场

所走访 。多人 走访的 ，应 推选代 表 ，

代表 人数不得 超 过 5 人 。

走 访人应认 真 填写《 走访 接 待

处 理 单 》，听 从 工 作 人员 安 排 ，按 指

定的接 待室依次等 候接 待 。

走访人应当 如 实反映情 况和问

题 。走访人应自 觉遵守《 信 访条例 》

和法律 、法规的 有 关规 定 ，自觉 维护

走访 接待的 正常工作秩 序 。

走 访 人应 注意 爱 护 公 共 财 物 ，

禁止在接待场所 吸烟 、喧哗 、随 地吐

痰 、乱扔杂物 ，保 持 接 待室的 安静 和

整洁 。

走 访接 待完毕后 ，走访人应及

时离 开接 待室 。


